


秀山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十二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？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 不

是用来炒的定位 ？ 结合县情实际，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相关政

策 ？ 更好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？ 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

稳健康发展 ？ 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 实施购房补贴。在我县购买新建商品房住宅、车位的， 

按已缴纳契税总额的100%予以一次性购房补贴， 购买商业用房

按已缴纳契税总额的50%予以一次性购房补贴。

二、实施人才安居补贴。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在我县购买新建

商品房住宅的 ？ 予以一次性安居补贴：具有本科学历、初级职称、

高级工相应职级的补贴0.5万元／套；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、中级

职称、 技师相应职级的补贴1万元／套；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、 

高级职称、 高级技师相应职级的补贴1.5万元／套。

三飞支持县外籍在秀量业。县外籍人员购买我县新建商品房

住宅且落户的 ？ 给予1万元／套一次性安家补贴。

上述第二条、第三条出现重叠的，按就高原则享受其中一项。

四、支持返乡置业。秀山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购买我县新建

商品房住宅的 ？ 给予0.5万元／套一次性补贴。购房人须提供市外

务工证明。

五、支持保障房承租家庭购房。保障房承租家庭（含享受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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